
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关于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公示

根据《四川省社会组织换届工作指引(试行)》和《四川省造纸行

业协会章程》要求，经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换届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

研究讨论通过，现将换届选举有关事项公示如下。

一、选举方式、选举职数

（一）选举方式

1、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、第三届监事会成员选举，

由第七届理事会和第八届换届领导小组讨论研究提出领导人候选人

名单，提交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（换届大会）依照章程选举产生。

2、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实行一人一票制，出席人数应当

达到会员总数三分之二以上，不能参加选举的会员可书面委托其他会

员代为投票，每个协会会员接受委托不得超过一票。

3、第八届理事会及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由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

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，经到会会员过半数以上通过选举

有效。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数量多于应选名额时，以得票多者

当选。如遇票数相同，无法确认的，重新投票选举，以得票多者当选。

（二）选举职数

选举理事会人数不超过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，且为单数，其中理

事长 1 名，副理事长 9 名，秘书长 1 名。选举监事会成员 7名。

二、社会团体会员资格认定情况、会员代表推选办法

（一）社会团体会员资格认定情况



经换届领导小组审查确认，截止 2025 年 12 月底，四川省造纸行

业协会共有会员单位 191 家。

（二）会员代表推选办法

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由第七届全体会员组成。

三、本届理事资格认定情况

经换届领导小组审查确认，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负

责人 13名，监事会成员 3 名，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负

责人暂定 11名，监事会成员暂定 7名。

四、候选人条件

第八届理事会、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。

（一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备

良好的政治素质；

（二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和行政法规，个人社会信

用记录良好；

（三）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能力，熟悉行业情况，在密

码领域有一定影响力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，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；

（五）能够忠诚、勤勉履行职责，维护本会和会员的合法权益；

（六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七）无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规定不得担任的其他情形。

五、接受提名或自荐参选的程序

（一）提名或自荐需在公示日起 7 日内，填写《四川省造纸行业



协会第八届理事会、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申请表》通过书面或邮

件方式向换届领导小组提出。

（二）换届领导小组审查确认自荐人和提名人资格，报理事会审

议。

以上事项公示期为 7日，自公示之日起计算。换届领导小组和换

届监督委员会在公示期内接受会员、理事、监事对换届工作的建议，

处理对会员、理事资格的质询。

换届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：范婷。

联系电话：028-83229689,13398236746（微信同号）。

电子邮箱：1371804158@qq.com。

四川省造纸行业协会

2025 年 7月 27 日


